
甘肃省嘉峪关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2025年S215线灾害防治工程施工项目监理

竞争性磋商公告

磋商编号：GZ2510079-GSSJYG

甘肃省嘉峪关公路事业发展中心2025年S215线灾害防治工程施工项目已由

甘肃省交通运输厅批准建设，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已落实，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委

托甘肃省招标中心有限公司负责组织本项目以竞争性磋商的方式进行采购，兹邀

请合格投标人前来参加。

一、磋商内容：

项目名称：甘肃省嘉峪关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2025 年 S215 线灾害防治工程施

工项目监理

建设地点：S215 线 K250+365 至 K269+480 段

项目建设规模及技术等级：S215 线是我省与青海省相连接的一条通道，K25

0+365 至 K269+480 段位于祁连山区，海拔高，地质情况薄弱。其中 K250+390 处

依山临崖，易发生崩塌地质灾害；K254+795 处依山临水，受河水冲刷影响，临

河防护设施能力不足，易发生水毁及滑坡地质灾害；K269+445 处因发生水毁，

造成右侧部分路基冲毁，临山侧发生泥石流；处于风险等级。为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在该路段实施灾害防治工程。

预算金额：19.8507(万元)

监理服务工作内容：包含但不限于本项目监理服务工作及缺陷责任期内的监

理服务工作。

工期：133 日历天，缺陷责任期：6个月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资质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国内独立法人资格及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具有交通运输部核发的公路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

2、财务要求：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并具有 2024

年度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

3、人员要求



3.1 总监理工程师 1名，具有工程专业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持有交通运输

部颁发的监理工程师证书，曾担任过 1个及以上类似项目总（驻地）监理工程师

或副总监理工程师职务，从事监理工作 8年以上。目前未在其它项目上任职，或

本项目中标后能够从该项目撤离（投标人须书面承诺）。

3.2 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监理工程师、监理员不得存在犯罪行

为（投标人须自行提供承诺函）

4、业绩要求：投标人近 5 年（2021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日)，至少独立

完成 2项三级及以上养护工程监理业绩。

5、信誉要求：投标人的资质信息已列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监督

管理系统》（http://glxy.mot.gov.cn）”并生成名录信息发布且投标人名称和

资质与该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相符。投标人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注：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投标人自行判断是否符合资格要求，并决定是

否参加。

三、磋商文件获取及要求

1.获取时间：2026 年 01 月 13 日至 2026 年 01 月 19 日，上午 09:00-11:30，

下午 14:30-17:00。

2.获取地点：甘肃省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801 室（地址：兰州市城关区飞雁街

118 号 G 座）；

3.获取磋商文件时供应商须提供资格要求的资料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函（格式自拟）等内容并装订成册一套，以备核查。

四、响应性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1、磋商响应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响应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6 年 01 月

23 日 09 时 30 分前将磋商响应文件递交至甘肃智慧阳光采购平台 4 楼 第一开

标厅；

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磋商响应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五、公告期限

自本项目磋商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磋商公告发布在《甘肃经济信息网》（www.gsei.com.cn）

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甘肃省嘉峪关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联系人：张女士

电 话：17793776363

代理机构：甘肃省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飞雁街 118 号

邮编：730010

联 系 人：赵丽霞、韩雅娟

电 话：17352101220、13669302730

E-mail：363193167@qq.com

甘肃省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2026年0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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